

关于进一步推进北京市旅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达标工作的通知
（2016年1月19日京旅发26号发布，2016年1月19日起实施）

各区旅游委、各旅游企事业单位： 
[bookmark: _GoBack]2015年，全市旅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意见》（京政办〔2013〕10号）和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人员密集经营场所等相关行业领域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建设工作的通知》（京安发〔2014〕2号）等文件要求，紧紧围绕行业特点，以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强化政府推动和企业主体，积极完善建设标准，细化建设工作方案，明确建设工作流程，加强全员教育培训，强化按标自查自纠，严格评审组织管理，全市旅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截止2015年底，全市旅游行业完成旅游企业达标数量425家，其中三级达标390家，二级达标35家。2016年市旅游委将继续推进旅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达标工作，工作要求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区旅游委、各单位要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作为实现“十三五”期间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根本好转的重要载体抓好抓实。要紧密结合本区域、本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实际，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专门组织机构，统筹规划建设目标，明确任务职责，保证必要资金投入，并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个必须”要求,严格落实“一把手”工程。 
 二、加大教育培训 
    各区旅游委要强化旅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教育培训，明确标准化建设流程和隐患排查治理方法，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和自主建设意识；各旅游企事业单位，要以“岗位达标、班组（队）达标”为主要内容，按照“全覆盖、无死角”的要求，全方位开展标准化建设教育培训，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和一线员工隐患排查能力，全面夯实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基础。 
 三、强化分类指导 
    市旅游委负责旅游企业二级标准化建设指导、协调工作，研究推进全市旅游行业二级标准化创建工作方案和管理办法，协调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达标情况与企业信用管理、工伤保险费率、银行信贷、安责险、评先创优等激励政策。各区旅游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积极推进旅游企业三级标准化建设工作，并加强对达标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持续指导和督查。 
 四、严格建设标准 
    北京市旅游企业二级达标要严格按照《北京市旅游业安全标准化规范》开展创建。四、五星级宾馆饭店，4、5A级旅游景区和出境资质旅行社要积极开展二级达标建设工作；北京市旅游企业三级达标原则要求按照《北京市旅游业安全标准化规范》开展；各区旅游委要统揽本辖区旅行社三级达标建设工作；市旅游委鼓励旅游企业升级达标。要把旅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质量达标放在首位，始终坚持“数量和进度要服从质量”的原则，严格建设流程，加强监督检查，严把评审质量，防止走过场、搞变通；要严格标准化评审工作流程，实行咨询与评审分离工作机制，建立咨询单位与评审单位各负其责、互相制约的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模式，确保评审结果客观公正。 
 五、深化长效机制 
    各旅游企业要按照“源头控制、过程管理、事故处置、责任追究”的安全管理原则，深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达标工作，逐步建立健全事故预防体系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注重在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安全管理上的缺陷等三个方面下功夫。在实际工作中，要将创建达标工作与深入贯彻新安法相结合，与监督执法和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相结合，全面提升旅游行业安全管理水平，从而达到旅游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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